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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
与 /表见代表0规则

温 世扬  何  平*

  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6第 50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

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 该代表行为有

效。0

一、概  说

法人目的事业范围, 指设立法人所欲从事的经营项目的基本范围。在英美公司法上,称为

/公司目的0,而在我国立法上则称/经营范围0 1 12。所以传统民法上的法人目的事业范围之限

制,在我国指的就是法人经营范围的限制。

关于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的性质问题,在理论上历来有种种不同学说,在立法上亦有各

种不同主张。然而, 必须认识到,对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的性质认识不同, 将有对法人目的

外行为的性质、效力、有无补正可能及其法律后果承担等诸多方面产生后果迥异乃至相互矛盾

之结论,从而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调整实践中,不论是在法人的内部关系的处理, 还是在交

易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抑或是在社会交易秩序目标的实现等诸方面直接影响法律的绩效实现和

价值评价。因此,从法理上探求对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的科学解释,以谋求对法人目的事业

范围外行为问题的妥善解决, 显得极为必要。

理论界关于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的认识,流传甚广者有权利能力限制说、行为能力限制

说、代表权限制说和内部责任说等, 1 22 为我国少数学者所倡者亦有具体权利限制说和经营行

为限制说等。有必要对诸种不同主张作一简介,作为探讨该问题的基础。

(一)权利能力限制说。该说认为法人目的范围限制,是对法人权利能力(英美法称/ 公司

权力0)的限制。基于对法人本质认识的差异,该说又分两派: 持法人实在说者认为, 法人为并

具权力能力与行为能力的社会实在,法人目的在限制法人权利能力的同时,又限制法人的行为

能力;持法人拟制说者则认为法人不享有行为能力,因而法人目的事业范围仅限制法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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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论如何,持权利能力限制说者均认为法人作为民事主体在能力上有异于自然人,其权

利能力是特殊的,仅在其设立人意志范围内存在, 1 32 其外在表现就是法人的权利能力受其性

质、国家法令及其目的事业范围的限制,不得有所谮越。另外,我国少数学者也认为,法人的经

营范围或职能的限制,实际上是对法人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 也是对其权利的限制, 并非是对

其能力的限制, 法人的民事能力与自然人是一致的、平等的。1 42

(二)行为能力限制说。行为能力限制说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仅受其性质及国家法令的

限制。法人的目的事业范围, 限制的是法人的行为能力。显然, 该说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行

为能力并不一致,主张法人的权利能力是一般的, 而行为能力是特殊的。我国有学者撰文指

出,法人事业目的范围规制的是企业以赢利为直接目的的行为, 而不是企业的全部民事法律行

为,企业法人的范围特定,并不说明其在范围外不能拥有权利,只不过不能通过经营行为取得

权利、获得利益。1 52

(三)代表权限制说。该说认为,法人的目的事业范围, 既不限制法人的权利能力, 也不限

制法人的行为能力。法人目的,只不过是划定法人的代表机关对外代表法人的代表权限而已。

(四)内部责任说。内部责任说,又称内部关系说, 是日本法学界在批判立法上坚持权利能

力限制说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主流学说。该说认为, 法人的目的事业范围限制,不过是划定法

人、机关在法人内部的责任而已,对外并无效力,因而法人目的外行为的法律后果,宜在法人内

部加以处置。

二、权利能力限制说

权利能力限制说,为法人制度肇始之时, 各国民法所倡。若依该说,则法人于目的事业范

围之外,并无权利能力之存在,即在法律上不具有人格,不成其为民事主体。所以,法人的目的

外行为,从本质上来说缺乏人格基础,不构成法人行为,因而属无效行为,也毫无补正之可能。

权利能力限制说,于理论和实践当中流弊甚广: 其一是限制法人事业的发展空间, 有害法

人制度的功能发挥, 从而妨害社会经济之发展。依权利能力限制说, 法人的经营活动被严格局

限于其目的事业范围之内,难越雷池一步,因而严重窒息了法人谋求自身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尤其是现代,市场灵活多变,机会稍纵即逝,法人活动空间的限制将令其一次又一次错失对其

发展也许是至关重要的交易机会,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构成障碍。其二是交易安全无保障。依

该说, 当事人付出巨大成本的或已履行完毕的交易, 动撤无效,由此而给交易相对方造成的巨

大损害,法人并不负责,而是由财产能力与法人有天壤之别的法人执行业务人负责, 这不仅使

社会经济关系常处于不稳定状态, 亦使交易当事人时有血本无归之虞。这对交易安全的妨害

是显而易见的。其三,导致法律规避行为层出不穷,交易成本大为增加。由于法人的目的外行

为无效,而修改法人章程在程序上十分麻烦, 因而法人为求其发展。必想方设法扩大其目的事

业范围,以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在实践中, 法人常采多种方式规避法律,他们在章程

中或采用多目的性条款, 或采用概括性条款, 或采用混同性条款,扩大法人的经营范围,因此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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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法人目的条款的繁杂冗长及界线模糊,又导致交易相对人在交易前不得不花大量成本予以

调查,了解该法人的真正目的,徒增成本。

权利能力限制说虽然长期在各国民商法和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但却自始就受到了来自

理论与实践的挑战。最为明显的就是, 各国法律莫不承认法人有捐赠及接受捐赠的权利,但以

接受捐赠为其目的事业的法人又有多少呢? 此一矛盾自法人产生起就存在, 这是权利能力限

制说所不能解释的。另外,从理论上来说,法人与自然人同为民事主体,而法人之存在对社会

经济的作用显然是自然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为什么对法人的权利能力反有比之自然人更为苛

严的限制? 在这里,主体平等亦失去了最现实的意义。所以早在 1945年, 英国的科恩委员会

就指出,公司权力能力因目的而受限制, 对股东来说是虚幻的保护, 对不注意的第三人是一个

陷阱, 公司应当有自然人一样的所有权力。1 62 由于权利能力限制说的种种不足, 其被摒弃之

势在现今不可遏止。英美各国对权利能力限制说的支持,集中体现在所谓/越权原则0之上,即

公司超越目的范围的行为为无效的原则。但及至现代, /越权原则0业已在英美法系呈全面衰

落之势。凡公司之目的外行为,再不象以往那样一律无效,而是获得了对公司的广泛约束力。

美国示范公司法甚至规定:在公司章程中,公司目的不再是必须开列的项目。1 72 该法还规定:

/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公司有权力像个人那样去做一切对经营公司业务和处理公司事
务有必要或有利的事情, ,0(第 3102条) ,而且/公司活动的合法性不得以公司缺乏权力为由

予以反对0(第 3104条)。可见美国公司立法是将法人目的与法人权利能力严格区分开来的。
该法更在第 3102条列举了公司的不受限制的一般权力, 其范围之广, 涵盖整个商务领域。据
美国公司示范法报告人 R. W. HAM ILTOM 的解释, 该法这一规定就是为了消除越权规则的

任何历史遗迹。公司权力不同于公司目的,即使该公司的目的条款较窄, 为促进达致公司目

的,它仍然可以具有 3102条所列举的各种权力。1 8 2 可见美国对法人目的限制法人权利能力

之陈见的废除十分彻底。英国是公司越权原则的发源地, 但在 1968年5欧共体公司法第一指

令6的压力下, 1 92 英国于 1989年修正案中第 108条将第 35节改作/公司的能力不受公司章

程的限制0 1102,正式从制定法上废除了公司目的对公司权利能力限制的做法。

在大陆法系,瑞士民法、土耳其民法以及泰国民法均认为除专属于自然人的权利法人不得

享有外,法人的权利能力完全与自然人相同, 法人目的事业范围根本不构成对法人权利能力的

限制。1112 而在法国, 除法律所定之特定目的限制外, 均采用法人能力无限制说。法国在其

1969年 12月 20日第 69 ) 1176号法令中规定: /在与第三者的关系中,公司甚至对董事长的

不属于公司宗旨范围内的行为负责0(法国商事公司法第 113条)。1122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法

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的性质并无规定, 1132 在德国商法尤其是股份公司法, 据称直至晚近仍固

守权利能力限制说, 1142但自 1993年修订后,这类规定已了无痕迹, 而且在其有限责任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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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条中规定:对业务执行人公司代表权的限制, 对第三人不具有法律效力。这表明德国亦

有放弃权利能力限制说的动向。至于日本, 本为权利能力限制说之坚定坚持者, 其民法典第

43条明文规定: /法人依法令之规定于章程或捐助行为所定目的之范围内, 享有权利负担义
务0。然而在学术界的猛力抨击下,日本判例法修正了这一原则。日本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判决认定,法人/为遂行其目的事业所必要之事项,亦有权利能力0。1152 及至现代,日本立法

可以说已完全放弃了该说。平成二年(一九九 o年) ,日本商法第二编追加了第七十二条之二,

认为会司业物代行人进行不属于公司日常业务活动,公司也承担对善意第三人的责任。1162 再

看意大利的立法,该国民法典第 2384条附加条规定: / 对董事以公司名义完成的行为, 不得以

与公司设立目的无关为由对抗第三人。0 1172 可见其对权利能力限制说亦持否定之态度。

在世界各国从理论上逐步认识到了权利能力限制说的非科学性,而在实践中纷纷全面加

以否定的时候, 我国对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性质的认识却裹足不前。在理论界, 通说是:法

人的权利能力受其性质、国家法令和经营范围之三重限制, 法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为无效行

为。而在立法上,民法通则第 42条规定, /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0

该法第 49条第 1款更明确指出,法人超出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为非法经营。与此相适应,

其后颁行的公司法第 11条亦强调公司应当在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也许是意识到了权

利能力限制说在实践中实在是对交易安全的巨大威胁的缘故,民法通则第 49条又规定企业法

人的目的外行为应由企业法人承担责任。显然, 我国立法早有克服权利能力限制说之弊病的

意图,然而又无法实现对该学说的真正突破, 结果不仅仍因袭陈腐的/越权原则0,更在法理上
形成悖论:法人须对不成其为法人行为的目的外行为承担责任。

根据我国法律的上述规定,在审判实践中,法人的目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无效, 由此而生

种种之弊害,至为明显。因而早有人对此类问题倾向于从宽对待,认为除非违反国家专营专卖

规定,一般不认定为无效行为。1182 值得注意的是, 1993年 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5全国经济审

判座谈会纪要6中, 要求不应把法人超越经营范围签订的合同一律认定为无效, 而应区别对

待。1192 虽然这并不是法律, 但却说明权利能力限制说的弊端, 已在我国实践中日益凸显出来,

并为人们所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在理论上谋求对法人目的外行为的合理解释,并

在实践中寻求妥当的解决之道。

三、行为能力限制说

在检讨权利能力限制说的过程中, 有些学者提出了行为能力限制说,在指出权利能力限制

说的种种不足的同时,提出应采取行为能力限制说为妥,在法人目的外行为的效力上, 相应地

赋予其效力未定的地位, 而适用追认及准用表见代理等法理予以处置。1202 另有学者又认为

/法人超越其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曰法人行为能力肿胀,反之减少甚至放弃其法定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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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业务曰法人行为能力萎缩0, 1212 亦可推知是持行为能力限制说的主张的。

然而,行为能力限制说果真能从法理上谋求妥当解决之道, 在实践中克服权利能力限制说

的弊端吗? 其实不然。行为能力限制说虽然认识到了权利能力限制说的种种弊端, 但却无法

从法理上获得圆满的解释。从根本上讲,行为能力限制说本身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实践弊病和

不可逾越的理论障碍。

行为能力限制说,以法人的行为能力为特殊行为能力为其理论前提,而根据行为能力的一

般理论,主体行为能力之状况取决于主体的意思能力之状态。毫无疑问,法人的意思能力是完

全的、无缺陷的。由此推知,法人的行为能力必然是完全的、无缺陷的。至于性质与法令上的

限制,试问,自然人所受二者的限制,难道不比之法人更为苛严吗? 自然人行为能力受年龄、精

神状态的限制, 本质上就是一种性质上的限制, 除此,自然人的行为能力应是完全的。法人的

行为能力亦同此理。况且,若对法人的行为能力加以过多限制, 则同权利能力的限制一样,也

是对法人手脚的严重束缚,致使法人的发展空间狭窄, 严重窒息法人谋求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于社会经济发展殊为不利。因此, 法人制度的社会价值不免大打折扣。所以,除性质和法令限

制外,对所有民事主体的民事能力予以平等的、一体化的规范才是合乎平等法理的。

尤其重要的是, 如果对法人目的外行为加以具体分析,我们将会发现, 行为能力限制说所

遇到的理论障碍根本是无法克服的。众所周知,法人行为的实践,不外两种方式:一曰代表,一

曰代理。所谓法人责任, 就是代理责任与代表责任的结合。若对法人目的外行为的代理与代

表两种实施方式分别加以深入分析,则行为能力限制说的困难将显露无遗。如果法人的目的

外行为是由法人的代理人加以实施的, 若依行为能力限制说,则相当于代理人为无行为能力人

为代理。可是, 我们知道,凡属法人之被代理都是委托代理。问题在于,在这一代理关系中,被

代理人是无行为能力的法人。试问, 他怎么能够向代理人进行委托授权? 因而, 从理论上来

说,该代理根本无从谈起,此为矛盾之一。再者,根据行为能力限制说,表面上似乎利用代理制

度法律行为与法律效果相分离的功能发挥,能够实现无行为能力的法人从事其目的事业外行

为的目的,扩展了法人的活动空间。然而,若然如此, 法律关于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的立法

目的又难免落空。因为法人只要绕个弯子, 采用代理的方式就可以冲破目的限制为所欲为。

由此观之, 目的事业范围限制在实践中只起到了画蛇添足的作用而已,此为矛盾之二。另外,

依行为能力限制说, 对法人代理人的目的外行为,法人可以采用追认的方式令其有效。但是,

千万不要忘记, 此时的被代理法人于该行为范围内是无行为能力的, 他根本不能为法律上的意

思表示,由无行为能力人充任追认主体, 岂不可笑! 此为矛盾之三。另外, 追认也将使法人获

得一种事实上的选择权, 它大可以对自己有利行为加以追认, 而对不利的则加以拒绝, 这样既

可获得利益,又可逃避风险。这对交易相对人而言是何其不公。此种种矛盾与弊端,都是行为

能力限制说所不能解决的。

如果法人的目的外行为是以代表的方式加以实施的,则根据行为能力限制说,法人代表人

或其业务执行人的行为就是法人的欠缺行为能力而实施的行为。按行为能力一般理论, 主张

行为能力限制说的学者认为, 对法人代表人的目的外行为可以类推适用表见代理和追认加以

处置。1222 但这在理论上是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首先,代表和代理毕竟只徒具形式上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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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质迥异。代表当中, 代表人的个人人格隐藏起来了,在代表活动中只依被代表人的人格行

事。代表行为的实施与行为后果的承担都是以被代表人的人格为基础,实行的是法律行为与

法律效果的合一;而代理当中, 则有代理人人格和被代理人人格两个人格出现,代理人代理行

为的实施是以代理人的人格为基础,而代理行为法律后果的承担则以被代理人的人格为基础,

实行的是法律行为与法律后果的分离。1232 所以即使持行为能力限制说的学者也同意:代表与

代理在本质上不同, 有必要在代理制度和代理法理之外,承认区别于代理制度和代理法理的代

表制度和代表法理。1242因此,在代表当中类推适用代理规则在理论上是缺乏前提的。

如果适用追认规则, 则因为法人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自身的行为, 那么,追认的主体是

谁? 前已述及, 不能由法人自身进行,因为此时的法人是无行为能力主体。持行为能力限制说

者认为可以通过主管机关对法人章程变更的许可, 股东大会及理事会变更章程的决议等进

行。1252 这种说法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变更章程,是没有溯及力的, 它只能规范变更后的

法人行为,而不能规范变更前的法人行为。试想, 如果照此推理, 岂不是在自然人年幼时或其

精神存在残障时所实施的行为,都可以待其成年或精神障碍消除后发生效力,这显然是与民事

行为能力制度的根本立法目的相悖的。所以这种观点颠倒了行为能力与行为效力之间的因果

关系,是难以服人的。

通过上述分析, 不难发现行为能力限制说所遇到的困难绝不比权利能力限制说少,其合理

性值得怀疑,所以遍览当今世界各国立法,均不见有采纳行为能力限制说而赋予法人以目的外

行为以效力未定选择权的。反之, 立法都是直接规定法人的目的外行为为有效,法人一般都应

对其目的外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我国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合同法立法方案曾明示,关于法定代

表人越权行为, 准用表见代理规则。据此可以推知,合同法建议草案起草人关于法人目的的限

制,系采行为能力限制说。1262

四、内部责任说

内部责任说为日本法学界之主导学说。依该说,则法人的目的事业范围限制,在性质上仅

属法人内部关系,法人的目的外行为为绝对有效。1272 若如此, 则不仅法人能获得极为广阔的

发展空间, 而且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也极为有力。然而,不幸的是, 该说对法人和法人成员的

利益却存在重大忽视,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以公司为例,例如公司董事长超越公司目的进行某项交易, 而该交易为公司及公司股东所

不愿为之,公司股东或公司董事会对该项交易依法明确表示反对,而且有证据表明该反对意见

是为交易相对方所明知或所应知的,若依内部责任说则该公司仍不得对该项违背自己真实意

愿的目的外交易承担不利后果,显然,这对保护股东和公司的利益是十分不利的。从法人内部

的权力制衡结构来考虑。在这种法律机制下,法律对股东的保护也极其孱弱。事实上,如果业

务执行人的一切以法人名义作出的行为对法人均具有约束力的话, 则业务执行人的权限之大

毫无节制。这时法人不再是法人成员的投资工具, 而是法人业务执行人手中的工具。甚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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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发展方向, 也从根本上脱离了法人成员的控制,而是操之于业务执行人手中。这样一来,

法人成员几乎完全丧失了对法人的控制权,这对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安全是十分不利的。再者,

若依内部责任说,则法人业务执行人纵使不顾法人意愿,恶意从事目的外行为,法人亦不得不

吞下这枚苦果。显然,这是有悖公平法理的。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世界各国立法鲜有采纳内部责任说的。各国都是通过赋予法人及其

成员以法人业务执行人行为停止请求权,以此限制法人目的外行为的当然效力。即令是日本

也不例外。日本商法第 72条规定: /章程的变更,进行其他不在公司业务目的范围内的行为
时,须得到全体股东的同意。0该法第 272条规定: /因董事进行不在公司目的范围内的行为和

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 对公司有产生不可恢复的损害之虞时, 六个月前起连续持有股份

的股东,可为公司请求停止董事的行为。0日本有限公司法第 31条亦有完全相同之规定。1282

美国示范公司法第 3104条( b)小节也规定股东可以要求禁止公司的某项活动。1292德、法、意、

英诸国立法莫不如此, 1302在此不再赘述。

一旦法人或其成员依法行使了停止请求权,则只要该情况为交易相对方所明知或应知,法

人代表人的超越目的行为就不成其为法人行为, 对法人即没有约束力。可见法人的目的范围

限制决不仅仅是划定法人的内部责任。

五、代表权限制说

代表权限制说认为,法人目的的事业范围, 只不过是对法人机关的对外代表权的限制,不应

对第三人发生拘束力,不过董事或执行业务股东, 应受其拘束, 1312 所以法人的目的外行为并非

无效,而是一般应作有效之解释。各国晚近民法莫不以代表权限制说作为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

制的方法指导,并有一整套法律机制加以调整。在实践中,代表权限制说已获各国首肯。

首先,从法律规范的语义分析来看,各国立法多有明示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法人机关代

表权之规定。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37条规定: /业务执行人对公司承担如下义务:遵守公司

合同 1322, 或者 ) ) ) 若公司合同没有其他规定 ) ) ) 由股东决议所确定的,对其所具有的公司代
表权的限制。0 1332按该法对公司合同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经营对象是唯一限制业务代表人

代表权的事项。可见,德国法将经营对象即法人目的事业范围视为对业务代表人代表权的限

制。当然,代表权也还可以受其他限制,如股东决议等,自不待言。无独有偶,法国也在其商事

公司法第 113条中规定: /公司甚至对董事长的不属于公司宗旨范围内的行为负责, ,限制这

些权力的章程的规定或董事会的决定不对抗第三者0, 亦明确表明公司目的范围限制的是业务

执行人的代表权限。日本商法第 70条关于业务代行人的权限规定: /业务代行人,,不得进

行不属于公司的日常业务的活动0,也显然系采代表权限制说。意大利民法典第 2298条规定:

/代表公司的董事可以完成所有符合公司设立目的的行为, 设立文件或者委托书有限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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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在此限。在未进行登记或者不能证明第三人知晓对代表权的限制性规定的情况下, 不得

以对代表权的限制对抗第三人0,则更明确地表明了代表权限制说的观点。即令是长期坚持越

权原则的英国, 也在其 1989年公司法中规定: /公司目的能力不受公司章程的限制0,但/ 董事
会仍有义务遵守公司章程的约定对其权力的任何限制0。这也表明公司目的不限制公司能力,

但限制公司代表机关的代表权。

目的事业范围限制法人机关的代表权,从本质上来讲仅为一种内部关系,所以各国规定除

非法人或法人成员行使停止请求权并为第三人所应知或明和,对法人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

得对抗第三人, 仅仅公布法人章程不构成此种证据,从而说明交易相对人对法人业务执行人的

代表权限并无义务加以调查询问。所以法人目的限制代表权说说明法人的目的外行为并不是

无效,也不是绝对有效,而是在通常情况下有效。

从法律的实践绩效和社会价值实现来分析, 代表权限说较之其他各种学说最为优越。首

先,依该说,法人的目的外行为原则上应作有效处置, 这对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

秩序显得比权利能力限制说和行为能力限制说更为优越。而且按该说,法人的交易相对人并

无调查法人章程内容和法人代表人代表权的义务, 则交易成本大为减少,有利于社会经济发

展。其次, 从法人及法人成员的利益出发,代表权限制说更显得优越。一方面,目的事业范围

外领域,不再是法人活动的禁地,只要出于生产发展之需要,法人可尽情发展,法人因此获得最

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拥有了自身发展机遇, 而无越权之虞; 另一方面, 法人或者法人成员,可

以通过目的事业范围限制业务执行人的权限,保证法人代表在法人意志范围内开展活动,从而

实现对法人的控制, 避免业务执行人的权限过大, 将法人成员的投资投入到风险过大或其他自

己所不愿从事的营业中去。一旦业务执行人越权并为法人或法人成员所不愿,而他可以通过

行使停止请求权甚至发动对业务执行人的诉讼来加以制止。所以代表权限制说既能保证法人

业务执行人的积极性和自由度,又能保证法人和法人成员的利益不受损害,可谓两全其美。

再从理论上分析,代表权限制说也可以获得圆满的解释, 而不会陷入矛盾之中。首先,从

逻辑上来讲,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作为法人自身意志的一种外在表现, 这决不应当构成对

法人本身的一种自我束缚、自我限制。这种限制应当是外向的。无论权利能力限制还是行为

能力限制都是一种自我束缚, 实为不智之举, 难以讲得通; 而从外向角度来讲,法人能限制的,

唯有自己的代表人, 所以将目的事业限制看作是法人对其代表人的一种控制手段,是保证其代

表人在自己意志范围内行事的一种方式则显得顺理成章了。其次,若依代表权限制说,法人的

目的外行为,除非有证据表明第三人明知或应知为法人或其成员依法反对,否则应视为法人行

为,一律对其有约束力,所以并无追认制度适用之必要,这在理论上是很自然的。最后,在法人

代表人越权的情况下,只要第三人不知或不应知道,则视其为有效, 法人应对其行为负责。对

此,代表权限制说能避免生硬地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尴尬而于理论上予以完满解决。上述情

况在外观上与表见代理极为相似, 实质上应是一种表见代表, 日本法称之为/表面代表0。5日

本商法6第 266条规定: /总经理、副总经理、专务董事、常务董事和其他被认为有代表公司权限

的等名称的董事所做的行为, 公司在该董事虽无代表权的场合, 仍对善意第三者承担责任0,就
是一种代表的立法例。各国立法所规定的法人对法人代表人无代表权而实施的行为, 只要为

第三人所不知或不应知, 则应负责, 从本质上说, 实行的正是代表人的代表行为与行为的法律

后果相合一的制度, 与表见代理有根本不同。若采用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的代表权限制说,

在这种情况下用/表见代表0来加以解释,则完全可以避免准用表见代表的矛盾,实不失为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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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种妥善解决方案。

对于代表权限制说,我国民法理论界的研究与倡导尚十分少见,但在立法上却已得到支

持。新近颁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6第 50条规定,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0。

本条规定与日本商法第 262条之规定内容相同, 实际上已经从立法上承认了/表见代表0制度

的独立存在,已为代表权限制说的适用加上了一个极好的注脚。选择何种学说对本条规定适

用进行指导,将会直接决定本条的命运。

对于本条规定的适用,如果我们仍宥于民法通则第 42条,公司法第 11条所确立的/ 越权

原则0,则得出的结论将是:本条所指/超越权限0仅指超越法令、章程对法人代表人或其他组织

负责人代表权的限制,而法人或其它组织的代表人或负责人在经营范围以外的行为,对法人而

言是缺乏人格基础的,无成为法人行为的可能,于本条规定不得有所适用。这种理解或许保持

了现行法律之间所谓的连贯与衔接,但却不免有抱残守缺之嫌, 必使新合同法又陷入往昔立法

的窠臼,实为不智。而如果按合同法立法方案所明示的那样,依行为能力限制说来指导本条之

适用,则不仅仍将本条的适用范围局限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法令或章程所

定之代表权的情形, 而且不免陷入前述代理与代表混淆不清的理论尴尬。但是如果依代表权

限制说来指导本条之适用,则对于我国立法将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依该说,本条所指/超越权

限0不仅指法人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超越法令、章程对其代表权的限制, 也包括他们超越

目的事业范围限制的行为,依本条之规定,应适用表见代表规则解决之。这种理解有助于正确

划分法人行为与法人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对于厘清法人的责任范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失

为我国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新合同法第 50条的正确适用,不论是从其本身还是从相应配套制度的建设而言, 都存在

有待完善之处。首先,依该条规定,如果相对人不知或不应知法人相关工作人员越权的, 该代

表行为有效,这显然忽视了表见代表行为本身的有效要件问题, 实际上如果表见代表行为本身

欠缺法律行为有效要件, 它仍是无效的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只不过其行为后果是归法人承担

而已,所以本条规定/该代表行为有效0改为/该代表行为法律后果由该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0
似更为妥当。其次, 关于对本条所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0的界定问题,是判断表见代表成立与

否的一个实质性标准,需在立法中予以明确。实际上, 由于章程仅有对内的约束力, 所以各国

立法多规定仅章程的公布不构成推定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人工作人员越权的证据,我

国立法对于这点亦应亦予特别指出为妥。此外, 限制代表权的各类决议的明确告知应当认为

构成此种证据。最后,对于本条规定的/表见代表0以外的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问题,不论是新

合同法还是公司法或民法通则均缺乏规定,对此, 我国立法应予完善。应当从立法上赋予法人

或法人成员以越权代表行为的追认权和撤销权。前述世界各国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及其股东

对董事行为的停止请求权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撤销权, 在我国公司法未对这种权利加以规

定的情况下,新合同法对此加以一般性规定甚为必要。这样,我国立法就可建立起完全独立于

代理制度的代表制度,而对法人目的事业限制这一问题的解决则可堪称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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